
 

 

 

 
 

公 告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條發出。 
 
關於本集團收購 Citiwell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具體事宜，參見分別於 2007 年 8 月 28 日

及 2007 年 9 月 12 日發佈的公司公告及公司通知。 
 
由於全球經濟的動盪，保證人已經明確地向董事會表示，其擔心滕洲市悟通香料有限責任

公司(“悟通”)無法履行其在協議書中做出的某些承諾。鑒於當前的經濟形勢，悟通的管理

人員正在對悟通未來的計畫進行評價。董事會目前也正在與各相關方進行磋商，若有必

要，將會另行公告通知。 
  
建議公司股東和投資人在進行公司股份交易時一定要小心謹慎。 
 
本公告乃由中國香精香料有限公司（「本公司」，連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條發出。 
 
關於本集團收購Citiwell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具體事宜，請參見2007年8月28日發佈的中

國香精香料有限公司（“公司”）公告（“公告”）以及2007年9月12日發佈的中國香精香料

有限公司通知。在本公告中所使用的以大寫字母書寫的術語或措辭與該公司公告中定義的

術語或措辭均具有相同的含義。  
 
於二零零七年八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擔保人與悟通訂立該協議，據此本公司收購 Citiwell
的銷售股份。Citiwell 的唯一資產為於悟通的 50%股本權益。 
 
根據協議書的規定，保證人特此做出如下保證：  
 
1. 基於 2007 年悟通的稅前銷售收入（即包含增值稅在內的營業額）為 15,000 萬元人民

幣（相當於大約 15,460 萬港元），在 2008 年、2009 年和 2010 年連續三個會計年度

內，悟通的年銷售增長率將會達到 30%；  
 



2. 基於 2007 年悟通的稅後淨利潤為 2,600 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大約 2,680 萬港元），在

2008 年、2009 年和 2010 年連續三個會計年度內，悟通的年淨利潤增長率將會分別

達到 26% 、28% 及 30%； 
 
3. 在 2008 年、2009 年和 2010 年連續三個會計年度內，悟通的年淨利潤 （即超過年

營業額的該年稅後淨利潤）將會達到 20%； 以及 
 
4. 悟通在 2008 年、2009 年和 2010 年各年度內，所收取的年銷售收入清算率將會達到

95%。 
  
由於全球經濟的動盪，保證人已經明確地向董事會表示，其擔心悟通無法履行其在協議書

中做出的上述承諾。鑒於當前的經濟形勢，悟通的管理人員正在對悟通未來的計畫進行評

價。董事會目前也正在與各相關方進行磋商，若有必要，將會另行公告通知。  
 
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代表董事會 

中國香精香料有限公司 
主席 

王明均 

 
香港,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十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王明均先生、王明凡先生、王明優先生、李慶龍先生及錢

武先生，而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葛根祥先生、梁偉民先生及周小雄先生。 
 


